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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占有恢复关系规则是调整占有人与权利人这两个主体的体系。从占有人角度来说，有占有人孳息返还义

务、损害赔偿义务与费用偿还请求权。该规则体系作为脱离于物上请求权的独立请求权基础，原告可以

据此来主张权利。权利人可以请求占有人返还原物及其孳息，对于孳息，恶意占有人须得返还，而善意

占有人无须返还。在无权占有期间，占有物毁损、灭失的，恶意占有人与善意他主占有人须对权利人进

行损害赔偿，并且恶意占有人适用过错归责原则。《民法典》第459条与第461条是补充的关系，第461
条扩大规定了损害赔偿的主体，即善意占有人。但是需要提出的是善意自主占有人并不负损害赔偿义务。

另外，占有人享有一定的费用求偿权，恶意占有人可以求偿必要费用，而善意占有人既可以求偿必要费

用，又可以求偿有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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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s of possession restoration relationship are a system of adjusting possessor and right hold-
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sessor, there are obligations of the possessor returning the fruits 
and repairing the injury and right of asking for expenses repay. This rule system is an indepen-
dent claim basis breaking away from petition right on property. And the right holder can claim the 
right on this basis. The right holder may request the possessor to return the original proper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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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s. Malicious possessor should return the fruits and bona fide possessor doesn’t need return 
the fruits. During the period of unauthorized possession, malicious possessor and bona fide pos-
sessor need to compensate the damage of the right holder when the possession is damaged and lost. 
And malicious possessor is applied to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Article 459 and Article 461 of 
the Civil Code are complement. Article 461 stipulates the subject of compensation for damages, 
that is bona fide possessor. Bu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in particular that bona fide self-possessor is 
not liable for damages. In addition, the possessor is entitled to a certain right to claim for expenses. 
Malicious possessor can request for necessary expenses while bona fide possessor can request for 
both necessary expenses and beneficial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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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占有恢复关系，又被称之为“占有回复关系”，在《民法典》体系中主要分布于物权编中的第 459
条~第 461 条，是指在无权占有的情况下，权利人与占有人之间因占有物的使用、收益、费用偿还及其损

害赔偿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主要返还请求权与次要返还请求权这两部分，主要返还请

求权的主体是权利人，内容是权利人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孳息、赔偿损害。次要返还请求权的主体是占有

人，内容是占有人请求权利人偿还费用等。 
对于如何解决实践中无权占有这一现象，我国民法典体系提供了多种救济途径，以达到最大程度地

保护所有权人的民事利益、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物权作为绝对权，具有排他性和

支配性，除物的所有权人之外，所有人都负有消极义务。当物被他人无权占有，物的所有人可以基于所

有权而请求无权占有人返还其所有物，但是由于这一救济途径存在不能完全维护所有权人的权益这一缺

陷，例如在所有权人行使原物返还请求权之前，无权占有人已经对该物进行了使用、收益，并因之而造

成物的损耗、灭失或者毁损，那么如果此种情形下所有权人再行使原物返还请求权，则所有权人的权益

定会造成损害，因此民法典规定其他救济方法予以补充，这也是占有恢复关系规则的意义所在。 

2. 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否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 

在关于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否为独立请求权基础这一问题上，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一是认

为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权利人可以直接引用。主张者之一冉克平教授提出占有人与

所有权人之间的请求权是脱离于主请求权的独立的请求权，并进一步提出此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两年；

[1]二是认为占有恢复关系规范不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例如席志国教授认为，该规则不是独立的请求权

基础，而是不当得利的规定在占有人与所有人关系的重申，并且提出在实践中具体主张该权利时还是应

当将不当得利中的相关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2] 
本文认为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关于请求权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学术界也有

相关讨论。[3]但总而言之，在诉讼中原告可以得以依据的“规范”或者“法律行为”即为请求权基础。

对此，可以得出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可以作为请求权基础来支撑原告予以诉求相关的权利。至于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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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请求权基础，应当从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否可以脱离返还请求权这一角度考虑。占有人与恢

复请求权人的关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法定债的关系，且此种请求权并不会随着所有权的转移而转移，而

物上请求权是会随着物权的转移、消灭而转移、消灭。这也是与物上请求权(包括返还请求权)的本质不同

之处。因此，此类请求权规范不仅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而且可能与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

规范存在竞合关系。 

3. 占有人的孳息返还义务 

《民法典》第 460 条规定了占有人的孳息返还义务。依据该条的规定无论是善意占有人还是恶意占

有人对于占有物所产生的孳息均应当返还给物权人。1立法机关给出的理由是[4]：孳息取得是与必要费用

相关的。通行的做法是让善意占有人取得孳息，则其不能另行主张必要费用的偿还。虽然立法机关给出

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于善意占有人是否需要返还孳息以及返还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还是在学

术界尚有争议。大部分学者的观点还是认为善意占有人无需返还孳息。例如，冉克平教授提出应当适用

目的性限缩解释方法来解释条文中“占有人”的含义，将其限定为“恶意占有人”，从而在此基础上将

条文理解成善意占有人不需要返还孳息。([1], p. 124)陈华彬教授也认同善意占有人具有孳息取得权这一

观点，且不论孳息以何种方式取得，不管是占有人节约省下的还是通过对价取得，只要合法，皆可保留。

[5]对于善意占有人保留孳息的范围，相关讨论并不多见，其中席志国教授提出其范围应当是“现存利益”，

这也与其主张占有恢复关系规范是不当得利规则的重申这一观点一致。 
本文认为，善意占有人不需要返还孳息。首先，按照对立法机关解释的解读，善意占有人是可以取

得孳息的，但是当其取得孳息时，所有人则无须向善意占有人付一定的必要费用，即必要费用与孳息，

善意占有人只能取得其中一种。这时就会出现一个疑问？孳息与必要费用之间能划上等号吗？或者说孳

息和必要费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等价的吗？事实上在实践中，两者完全等价的情况肯定并不是百分之百，

甚至是极少数情况。这也为司法操作技术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和要求。再次，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善意

占有人占有动产或者不动产时，其主观上肯定是善意的，在其占有期间通过合法的手段利用该物进行使

用、收益，其主观上是认为其是以物的所有权人的状态进行的。另外二者背后法理的不同也决定了二者

不可相互替代，必要费用的支付相对体现了无因管理原则，而善意占有人享有孳息背后的法理有劳动理

论、“孳息宽恕”原则等。学者依据劳动理论加工人因劳动取的加工成果的观点，支撑善意占有人取得

其因经营或劳动取得的孳息的权利。而法国的“孳息宽恕”原则也是出于对善意占有人的保护，防止善

意占有人因承担返还孳息的义务而负担过重，从而免除善意占有人返还孳息的义务。 

4. 占有人对占有物灭失、毁损的损害赔偿义务 

在占有人恢复关系中，占有人应当对其在无权占有期间对占有物的灭失、毁损承担损害赔偿义务。

但是学术界在对《民法典》调整该关系的法条进行分析解释时，却在不同的角度、领域上产生了不同的

认识和观点。例如，对《民法典》第 459 条与《民法典》第 461 条的关系、恶意占有人主观过错以及善

意占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等这些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认识。这些法条细节的理清对于占有人恢复关系

制度体系的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和分析。 

4.1. 对《民法典》第 459 条和第 461 条的关系之讨论 

《民法典》第 459 条规定，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

 

 

1《民法典》第 460 条：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是，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

该不动产或者动产之处的必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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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 461 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

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理论界对这两条法条之

关系讨论也是如火如荼，对此主要有三种关于两者关系之观点，即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交叉关系。 
一是认为两者属于并列关系。王利明教授认为，这两条规范调整的范围不同：《民法典》第 459 条

规范调整的范围是因占有人的原因而造成的占有物的损害及其责任，而《民法典》第 461 条调整的是其

他原因(即排除因占有人的原因)导致的占有物的损害及其责任，包括第三人侵害、不可抗力、意外事故等

原因；[6]二是认为两者属于补充关系。崔建远教授认为，两者是补充关系，即《民法典》第 461 条的条

文内容进一步补充了《民法典》第 459 条的内容。具体来说，从文义角度解释这两个法条，可以看出第

459 条和第 461 条的共同之处是都规定了恶意占有人对所有权人的赔偿责任，但两者不同之处则是第 461
条内涵更为丰富，其进一步规定了善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并且是在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范围

内承担责任。因此该条是对第 459 条的进一步补充；[7]三是存在着交叉关系。冉克平教授认为，两者间

存在着交叉关系。其认为《民法典》第 459 条规定的内容是占有人在利用动产或者不动产时，不论是因

占有人自身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物损害的，恶意占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民法典》第 461 条又规

定了恶意占有人、善意占有人应在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的范围内进行赔偿，同时又扩大了

赔偿的事由，不局限于第 459 条规定的占有人依据物的性质和用途利用物而造成的损害这一事由，而是

不管什么原因，只要造成物的毁损灭失就需要返还，也体现了不当得利须返还这一原则规定。([1], p. 128)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知之所以不同学者对其关系存在不同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法条内涵有

不同的理解。主张并列关系的学者是从引起物损害的不同原因的角度来区分法条，前一个是占有人自身

的事由，后一个是除占有人自身之外的事由。主张补充关系的学者是从赔偿主体的角度进行理解的，而

主张交叉关系的学者更倾向于这两种理解角度的杂糅，即既从事由的角度分析，又从赔偿主体的角度对

法条加以理解区分。本文赞同《民法典》第 459 条和 461 条是补充关系这一观点。《民法典》第 461 条

的“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与《民法典》第 459 条的“恶意

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相呼应，都规定了恶意占有人的全部的赔偿责任。而第 461 条前面部分则是

规定了善意占有人限定范围内的赔偿责任。 

4.2. 恶意占有人赔偿责任的主观过错问题 

《民法典》第 459 条规定了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学术界对于恶意占有人赔偿责

任的归责原则存在争议。 
一是过错责任，即当恶意占有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而造成物的损害时，其才须承担赔偿责任。席志国

教授主张在认定恶意占有人是否负有损害赔偿义务时，应当考察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这也是为了保

障该条规则与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归责原则在价值评价上的一致性，如果动产或者不动产在恶意占有人占

有期间因所有人的过错而受到损害的，则占有人因主观上无过错而无须承担责任。至于在过错的认定方

面，席志国教授进一步提出，只要占有人明知其无占有的权源或者虽不知但有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无占有

权源，即可被认定为主观上存在过错；([2], p. 49)二是无过错责任，即不论恶意占有人有过错还是无过错，

其都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王利明教授认为，恶意占有人在使用占有物的过程中造成物的损害，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恶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应当是严格责任，即无论是否可归责于恶意占有人，其都应

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6], p. 1491)三是以故意和过失角度来认定。崔建远教授将占有人的恶意分为故意

和过失，而过失又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其主张只有当是恶意占有人主观是故意和重大过失时，恶

意占有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一般过失或没有过失时，则不承担赔偿责任。([7],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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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首先，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使得恶意占有人承担非因自

身原因造成的损害责任，对于恶意占有人来说过于苛刻。另外在理解《民法典》第 459 条内涵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剖析条文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得出恶意占有人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1) 恶意占有人的侵权

行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2) 恶意占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致使该不动产或

者动产受到损害的”；3) 恶意占有人侵权行为与其造成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因使用……，致

使……”；4) 恶意占有人主观上存在过错——“恶意……”。因此第 459 条赔偿规则的设定逻辑是与侵

权责任编中认定侵权行为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这也符合民法典前后法律逻辑的统一原则，减少法律的

割裂感，从而实现物权编与侵权责任编的衔接。 

4.3. 关于善意占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善意占有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学术界也存在诸多讨论，有的认为根据法条的规定，善

意占有人不须承担赔偿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善意占有人应当在物灭失或者毁损所受范围之内对所有权人

承担赔偿责任；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对善意占有人进行更深层次、更为细致的区分，认为善意他主占有

人须承担赔偿责任。例如，邵辉教授认为，善意自主占有人不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善意他主占有人应

当负损害赔偿责任。因为在他主占有的情况下，占有人是必然知悉占有之物非自己所有，而是属于他人

之物。因此在他主占有人占有他人之物时，理应负一定的注意义务，确保物之完整性。[8]而陈华彬教授

认为，只有在占有物的灭失或毁损可归责于善意占有人的情形下，善意占有人才需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并且只在占有物灭失或者毁损而善意占有人所获得的利益范围内进行赔偿。而由善意占有人原因之外造

成的损害，则无须善意占有人进行赔偿。[9] 
本文赞同“善意占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善意他主占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纵观占有制度的相

关规定，民法典并未语义明确地规定善意占有人的赔偿责任，在与占有人损害赔偿责任相关的《民法典》

第 459 条与《民法典》第 461 条中也不能准确地推出善意占有人负有赔偿责任。从《民法典》第 461 条“占

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

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中可以看出立法者对法条字眼的准确斟酌拿捏的严谨态

度，仅仅规定了善意占有人的“返还”义务，而且也未划分是否因善意占有人的原因而区分善意占有人是

否进行赔偿的情境。另外，之所以认为善意自主占有人不负有赔偿责任，是因为善意的自主占有人在主观

上是认为自己确实享有对该物的所有权，以所有权人自居，其在占有期间必然达到了善意占有人的注意义

务。其属于我国立法意图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善意占有人，因为他们不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的

损失。但善意的他主占有人则不同，其并不是以所有权者的身份自居，例如占有人误以为自己与所有人之

间存在借用关系或者租赁关系等而对动产或者不动产进行占有，那么其在占有期间也会预料到自己的一些

行为会对所有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对于善意的他主占有人，应当规定其负有损害赔偿责任。 

5. 占有人对所有权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 

《民法典》第 460 条规定了动产或者不动产权利人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

出的必要费用，即善意占有人对所有权人享有费用偿还的请求权。但是对于这一权利，学术界对其权利

的主体以及权利行使的范围上仍有探讨的余地，具体来说，恶意占有人能否向所有权人主张费用偿还？

以及所有权人应当偿还多少费用即达到义务的完全履行？ 

5.1. 关于恶意占有人能否主张费用求偿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460 条第 2 句，所有权人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时，善意占有人可以就占有

期间支出的必要费用向所有权人求偿，但是，恶意占有人是否能够主张费用求偿并无相关规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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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主要有支持说和反对说两种观点。例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在考虑恶意占有人能否主张费用求偿这

一问题上，可以通过对《民法典》第 460 条第 2 句进行反面的解释，即可以推出恶意占有人对标的物

支出的一切费用均不得向所有权人求偿，并且认为这样的理解是符合立法者原意的。[10]而刘家安教授

认为，直接通过对该条文的反面解释而认为恶意占有人不享有费用偿还权的方式并不合理，并且认为

条文本身存在法律的漏洞。对于费用偿还的问题，恶意占有人仍可以通过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相关制

度来进行救济。[11] 
本文认为，恶意占有人可以就必要费用进行求偿。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首先从反对恶

意占有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而有可能引起后果这一角度考虑。设想立法不支持恶意占有人请求权利人偿

还其因维护不动产或者动产而支出的必要费用，那么所有权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答案是肯定的。另外，

从支持恶意占有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所带来的好处这一角度考虑。若立法认同恶意占有人这一权利，

必然会激励恶意占有人在无权占有期间对占有物的维护行为，因为其在内心上确信在其返还所有权人之

后可以行使该权利。并且这对所有权人的利益亦有好处。因此立法赋予恶意占有人费用偿还请求权符合

尊重和保护所有权人财产利益的立法精神。 

5.2. 有关费用求偿的范围 

确认占有人向权利人进行费用求偿的范围，首先要理清费用具体包含哪些部分。费用在学理上主要

包括必要费用、用益费用和奢侈费用。必要费用指的是为了维护或者修缮而不可避免支出的费用。有益

费用是指用于增加占有物价值而支出的费用，主要目的是使占有物得到更好地利用，从而使占有物更好

地发挥其价值。奢侈费用是指占有人纯粹为了个人利益，比如出于满足自身的喜好使自己精神上产生愉

悦等目的而支出的已超过占有物正常保管所必需范围的费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必要费用可以进一

步划分为一般必要费用和临时必要费用，两者主要的区分点是在何种情况下支出的：一般必要费用是在

正常情况下支出的必要费用，如日常维护费、税费等；临时必要费用是在特殊情况下支出的必要费用，

比如汽车遭遇暴雨覆灭须恢复原有状态时支出的必要费用。两者的共同点是不可避免支出的费用。因此，

对于必要费用是否包含于所有权人偿还费用范围之内这一问题，学术界并未太大的争议。 
由于奢侈费用是占有人纯粹满足个人的需求而支出的费用，学者也一致认为所有权人不需要偿还奢

侈费用。 
但是对于有益费用是否需要偿还，尚有诸多争议。例如，梁慧星教授主张善意占有人的费用偿还请

求权内容应当包括有益费用，其认为《民法典》第 460 条规定的善意占有人求偿权的范围较窄，应该扩

张到有益费用的求偿。[12]陈华彬教授不仅主张将求偿的费用扩张到有益费用，并且进一步对求偿的主体

进行了扩大解释，即善意占有人和恶意占有人均可以主张所有权人偿还有益费用。但是对于恶意占有人

主张权利的期限进行了限制，即主张有益费用偿还请求权的履行期并非占有人对所有权人返还占有物之

时。([9], p. 49)席志国教授认为，由于我国立法上并没有明确排除占有人利用不当得利请求权基础主张有

益费用的偿还，因此当符合不当得利情形，占有人即可主张。([2], p. 49)由此可知，对于善意占有人有益

费用的求偿问题，学术界呈支持态势。但是对于恶意占有人是否存在对有益费用的求偿权尚有争议。 
本文认为，善意占有人有权请求占有恢复请求权人偿还有益费用，且以占有物增值的现存为限，而恶

意占有人无权请求占有恢复请求权人偿还有益费用。王泽鉴教授认为：“恶意占有人，明知无占有其物之

权利。只许将必要之费用，依无因管理之规定，向恢复占有物人请求清偿，至其所出之有益费，不在请求

清偿之列。盖此项费用，若许其请求清偿，恶意占有人可于其占有物多加有益费，借此以难恢复占有物人。”

有益费用的支出并非像必要费用一样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支出，其完全取决于占有人本身的意思。因此在

考虑占有恢复请求权人偿还有益费用，不应该一扩到底，这对于所有权人也是另一种形式上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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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占有人对占有物产生占有状态的原因多种多样，既可以基于合法行为而产生，例如占有人与所有权

人订立合同，又可以基于非法的手段产生，例如通过实施侵权行为；既可以基于法律行为产生，也可以

基于事实行为而产生等；同时在占有人的主观心理上也不同，有善意的，亦有恶意的。占有人与所有人

之间的法律关系甚是复杂，但是《民法典》规定的制度相对简单，难以应对和调整复杂的法律关系，更

遑论占重要地位的占有恢复关系。推动占有恢复关系规则体系的完善，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占有人与所有

权人之间复杂的问题，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这对进一步落实保护所有权人的财产利益也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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